
指 引 第 G06/15 號  
 
 

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》  

 

向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資 訊 網 遞 交 文 件  

指 引  

 
 
總 論  

 
1 .  由 二 零 一 五 年 七 月 一 日 起，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監 管 局 (下 稱「 銷

售 監 管 局 」)會 負 責 備 存 根 據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》(下 稱

「 條 例 」)第 89(1)條 設 立 的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資 訊 網（ 下 稱「 銷

售 資 訊 網 」）。 由 同 日 起 ，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不 再 負 責 替 銷 售 監

管 局 備 存 銷 售 資 訊 網 。  
 
2 .  為 備 存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目 的，賣 方 必 須 按 照 該 條 例 第 25(4)(b)、

第 32(4)(b)和 第 60(4)條 的 相 關 規 定 ， 向 銷 售 監 管 局 提 供 售 樓

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。  
 
3 .  扼 要 而 言 ， 賣 方 須 按 照 下 述 訂 明 的 時 限 ， 為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目

的 遞 交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：  
 

( I )  售 樓 說 明 書  
 
(a)  賣 方 須 在 提 供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項 目 某 一 期 的 售 樓 說 明 書

印 本 供 公 眾 領 取 的 首 日 ， 將 該 說 明 書 的 電 子 版 本 提 供 予

銷 售 資 訊 網 （ 該 條 例 第 25(4)(b)條 載 有 相 關 規 定 ） ；  
 

(b)  賣 方 在 檢 視 售 樓 說 明 書 後 ， 不 論 有 否 對 該 說 明 書 作 出 修

改 ， 亦 不 論 有 否 在 附 頁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（ 包 括 印 製 售 樓 說

明 書 修 訂 本 ） 載 列 有 關 的 檢 視 紀 錄 ， 都 須 在 向 公 眾 發 布

售 樓 說 明 書 的 檢 視 紀 錄 的 首 日 ， 將 該 檢 視 紀 錄 的 電 子 版

本 提 供 予 銷 售 資 訊 網 （ 該 條 例 第 25(4)(b)條 載 有 相 關 規

定 ） 。 賣 方 應 參 照 售 樓 說 明 書 《 指 引 第 G01/13 號 》 ， 將

經 檢 視 或 經 檢 視 並 修 改 的 售 樓 說 明 書（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）

的 電 子 版 本 提 供 予 銷 售 資 訊 網 ； 及  
 

(c)  倘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項 目 某 一 期 在 停 售 一 段 期 間 後 恢

復 出 售 ， 賣 方 須 在 提 供 售 樓 說 明 書 印 本 供 公 眾 領 取 的 首

日 ， 將 該 說 明 書 的 電 子 版 本 提 供 予 銷 售 資 訊 網 （ 該 條 例

第 25(4)(b)條 載 有 相 關 規 定 ）。該 售 樓 說 明 書 應 已 在 之 前

的 3 個 月 內，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7(1)條 予 以 檢 視 或 予 以 檢 視

並 修 改 。  



 

( I I )  價 單  
 

(a)  賣 方 須 在 提 供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項 目 某 一 期 的 價 單 印 本 供

公 眾 領 取 的 首 日 ， 將 該 價 單 的 電 子 版 本 提 供 予 銷 售 資 訊

網 （ 該 條 例 第 32(4)(b)條 載 有 相 關 規 定 ） ；  
 

(b)  就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項 目 某 一 期 已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9(4) 條

作 出 修 改 的 價 單 ， 賣 方 須 在 提 供 該 經 修 改 價 單 的 印 本 供

公 眾 領 取 的 首 日 ， 將 該 經 修 改 價 單 的 電 子 版 本 提 供 予 銷

售 資 訊 網 （ 該 條 例 第 32(4)(b)條 載 有 相 關 規 定 ） ； 及  
 

(c)  倘 某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項 目 某 一 期 在 停 售 一 段 期 間 後

恢 復 出 售 ， 即 使 賣 方 對 部 分 或 全 部 價 單 並 無 作 出 修 改 ，

亦 須 在 提 供 該 等 價 單 的 印 本 供 公 眾 領 取 的 首 日 ， 將 該 等

價 單 的 電 子 版 本 提 供 予 銷 售 資 訊 網 （ 該 條 例 第 32(4)(b)
條 載 有 相 關 規 定 ） 。  

 
(III) 成 交 紀 錄 冊  

 
(a)  賣 方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59(2)(a)、 (b)( i )或 (c)條 、 第 59(3)條 或

第 59(5)條 在 成 交 紀 錄 冊 記 入 記 項 後，應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

圍 內，盡 快 將 該 紀 錄 冊 的 電 子 版 本 提 供 予 銷 售 資 訊 網（ 該

條 例 第 60(4)條 載 有 相 關 規 定 ） ； 及  
 

(b)  倘 有 關 該 人 是 否 賣 方 的 有 關 連 人 士 的 交 易 詳 情 有 任 何 改

變 （ 該 條 例 第 59(2)(b)( i i )條 ） ， 或 住 宅 物 業 的 售 價 根 據

該 條 例 第 35(2)條 作 出 修 改 （ 該 條 例 第 59(4)條 ） ， 賣 方

應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， 盡 快 將 經 修 改 的 成 交 紀 錄 冊 的

電 子 版 本 提 供 予 銷 售 資 訊 網 （ 該 條 例 第 60(4)條 ） 。  
 
 
如 何 為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目 的 遞 交 文 件  

 
4 .  銷 售 監 管 局 將 負 責 收 取 賣 方 為 遵 行 該 條 例 第 25(4)(b) 、 第

32(4)(b)和 第 60(4)條 而 遞 交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

冊 的 電 子 版 本 。 該 局 已 設 立 「 遞 交 網 站 」， 讓 賣 方 遞 交 售 樓 說

明 書、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的 電 子 版 本，以 供 上 載 銷 售 資 訊 網 。

「 遞 交 網 站 」 的 域 名 如 下 ：  
 

www.vendor.srpe.gov.hk（ 英 文 版 ）  
www.賣 方 .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資 訊 網 .政 府 .香 港  （ 繁 體 版 ）  
www.賣 方 .一 手 住 宅 物 业 销 售 资 讯 网 .政 府 .香 港  （ 簡 體 版 ）  

 
5 . 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接 獲 的 文 件 ， 經 用 戶 確 認 後 ， 將 自 動 上 載 銷 售

資 訊 網 ， 供 公 眾 閱 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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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入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的 系 統 配 置 要 求  

 
6.  賣 方 使 用 的 電 腦 ， 其 系 統 配 置 不 應 低 於 附 件 A 指 明 的 標 準 ，

以 便 進 入 「 遞 交 網 站 」， 上 載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

的 電 子 版 本 。 市 面 上 的 個 人 電 腦 應 已 符 合 附 件 A 所 載 的 資 訊

科 技 要 求 。  
 
 

擁 有 人 ／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 人 須 向 銷 售 監 管 局 開 設 帳 戶  

 
7 .  擁 有 人 ／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 人 須 為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項 目 某

一 期 向 銷 售 監 管 局 開 設 帳 戶 ， 方 能 遞 交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及

成 交 紀 錄 冊 的 電 子 版 本 予 「 遞 交 網 站 」。 經 用 戶 確 認 後 ， 所 遞

交 的 資 料 會 上 載 到 銷 售 資 訊 網 。 就 每 個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

項 目 每 一 期 而 言 ， 擁 有 人 ／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 人 可 開 設 的 帳 戶

數 目 以 10 個 為 限 。  
 
8 .  擁 有 人 ／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 人 可 以 郵 寄 或 電 郵 方 式 遞 交 申 請

表 ， 亦 可 親 身 或 用 專 遞 服 務 將 申 請 表 送 交 銷 售 監 管 局 ， 傳 真

方 式 概 不 接 受 。 星 期 六 、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， 只 接 受 以 電 郵

方 式 遞 交 申 請 。  
 
9 .  擁 有 人 ／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 人 開 設 帳 戶，須 填 妥 載 於 附 件 B1 的

1申 請 表 （ 下 稱 「 申 請 表 」）， 以 上 文 第 8 段 提 述 的 方 式 送 交 銷

售 監 管 局 辦 理 。 如 以 電 郵 方 式 提 交 ， 應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

盡 快 把 簽 妥 的 申 請 表 正 本 送 交 銷 售 監 管 局 。 擁 有 人 ／ 獲 擁 有

人 授 權 的 人 可 在 同 一 份 申 請 表 內 就 一 個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項 目

某 一 期 申 請 最 多 10 個 帳 戶，亦 可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提 出 多 於 一 次

申 請 ， 惟 開 設 的 帳 戶 仍 以 10 個 為 限 。  
 
10.  如 發 展 項 目 分 為 2 期 或 多 於 2 期 ， 擁 有 人 ／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

人 開 設 帳 戶 ， 須 就 各 期 遞 交 個 別 申 請 ， 開 設 獨 立 帳 戶 。  
 
11.  凡 以 電 郵 遞 交 的 申 請 ， 如 已 夾 附 簽 妥 的 申 請 表 正 本 掃 描 副

本 ， 銷 售 監 管 局 會 以 電 郵 發 出 認 收 通 知 書 。 凡 親 身 ／ 用 專 遞

服 務 遞 交 的 申 請 ， 銷 售 監 管 局 會 在 申 請 表 副 本 或 發 送 表 ／ 派

遞 表 上 蓋 上 部 門 印 章 ， 顯 示 收 件 日 期 。 凡 屬 郵 寄 的 申 請 ， 銷

售 監 管 局 會 盡 快 把 示 明 收 件 日 期 的 認 收 通 知 書 ， 電 郵 至 擁 有

人 ／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 人 在 申 請 表 提 供 的 電 郵 地 址 。  
 
12.  銷 售 監 管 局 收 到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後 ， 會 在 5 個 工 作 天 （ 星 期 一

至 星 期 五 ， 公 眾 假 期 及 收 件 當 日 除 外 ） 內 ， 把 登 入 名 稱 和 密

碼 電 郵 至 擁 有 人 ／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 人 在 申 請 表 提 供 的 電 郵 地

址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如 欲 取 消 帳 戶 ， 請 使 用 載 於 附 件 B2 的 申 請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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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項 目 某 一 期 設 立 網 頁  

 
13.  在 賣 方 開 設 帳 戶 後 ，「 遞 交 網 站 」會 設 立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

項 目 某 一 期 的 通 用 網 頁 ， 只 供 顯 示 從 相 關 申 請 表 收 集 的 基 本

資 料（ 例 如 發 展 項 目 的 名 稱 和 地 址 ）。 這 個 為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

項 目 某 一 期 設 立 的 通 用 網 頁 ， 只 有 相 關 用 戶 才 能 進 入 。 用 戶

在 輸 入 登 入 名 稱 和 密 碼 後 ， 即 可 進 入 該 網 頁 。  
 
 
在 「 遞 交 網 站 」遞 交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所 需 的 檔 案 類

別 和 步 驟  

 
14.  賣 方 在「 遞 交 網 站 」遞 交 的 售 樓 說 明 書、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，

須 採 用 可 攜 式 文 件 格 式 檔 案 ， 以 便 有 關 檔 案 經 賣 方 確 認 後 ，

自 動 上 載 銷 售 資 訊 網 ， 供 公 眾 閱 覽 。 在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以 可 攜

式 文 件 格 式 檔 案 遞 交 文 件 的 步 驟 ， 詳 載 於 附 件 C。  
 
15.  就 該 條 例 規 定 的 遞 交 文 件 時 限 ， 賣 方 應 參 閱 有 關 售 樓 說 明

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的 指 引 《 指 引 第 G01/13、 第 G02/13
及 第 G04/13 號 》 。  

 
16.  就 時 間 而 言 ， 當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的 屏 幕 顯 示 記 錄 ， 確 認 收 到 供

上 載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的 可 攜 式

文 件 格 式 檔 案 後 （ 詳 情 見 附 件 C） ， 賣 方 可 視 為 已 按 照 該 條

例 第 25(4)(b)、 第 32(4)(b)和 第 60(4)條 的 規 定 ， 為 銷 售 資 訊

網 的 目 的 而 提 供 該 等 文 件 的 電 子 版 本 。  
 
17.  重 要 事 項 ： 請 賣 方 注 意 ， 文 件 上 載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所 需 時 間 ，

會 視 乎 檔 案 大 小 而 有 分 別 。 為 符 合 該 條 例 所 訂 遞 交 各 種 資 料

予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時 限 ， 賣 方 應 預 留 足 夠 時 間 ， 以 便 完 成 有 關

程 序 ， 將 可 攜 式 文 件 格 式 檔 案 上 載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。  
 
18.  重 要 事 項 ： 賣 方 遞 交 予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所 有 價 單 （ 包 括 首 份 及

經 修 改 的 價 單 ） 的 電 子 版 本 ， 公 眾 可 在 銷 售 資 訊 網 閱 覽 。  
 
19.  在 上 文 第 14 段 所 述 的 確 認 程 序 完 成 後 ，「 遞 交 網 站 」 會 自 動

將 賣 方 遞 交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的 電 子 版 本 上

載 銷 售 資 訊 網 ， 供 公 眾 閱 覽 。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域 名 如 下 ：  
 

www.srpe.gov.hk（ 英 文 版 ）  
www.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資 訊 網 .政 府 .香 港  （ 繁 體 版 ）  
www.一 手 住 宅 物 业 销 售 资 讯 网 .政 府 .香 港  （ 簡 體 版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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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用 戶 提 供 的 協 助

20. 為 方 便 用 戶 在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順 利 遞 交 文 件 ， 賣 方 或 用 戶 可 以

下 列 方 式 聯 絡 我 們 ， 提 出 建 議 或 要 求 協 助 ：

(a)  致 電 銷 售 監 管 局 熱 線 2817 3737，該 熱 線 的 運 作 時 間 為 星

期 一 至 星 期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一 時 及 下 午 二 時 至 下 午 五

時 四 十 五 分 （ 公 眾 假 期 除 外 ） 。

(b)  致 電 銷 售 監 管 局 緊 急 事 故 熱 線 9655  1611， 該 熱 線 的 運

作 時 間 為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下 午 五 時 四 十 五 分 至 午 夜 十

二 時 （ 公 眾 假 期 除 外 ） ， 以 及 星 期 六 、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

期 上 午 九 時 至 午 夜 十 二 時 。 只 有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（ 例 如 銷

售 資 訊 網 系 統 發 生 故 障 或 未 能 正 常 運 作 ） ， 才 應 致 電 該

熱 線 。

(c)  發 送 電 郵 至 vendors@srpe.gov.hk （ 請 提 供 聯 絡 電 話 號

碼 ） ， 或 致 函 「 香 港 柴 灣 利 眾 街 24 號 東 貿 廣 場 31 樓 E
室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監 管 局 」 。

「 遞 交 網 站 」 和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系 統 提 升

21. 「 遞 交 網 站 」和 銷 售 資 訊 網 每 日 24 小 時 運 作 。 網 站 會 在 進 行

提 升 工 程 前 約 24 小 時 ， 向 所 有 賣 方 和 用 戶 發 出 電 郵 ， 並 在 網

站 公 布 ， 通 知 有 關 的 系 統 提 升 。

22. 倘 銷 售 資 訊 網 和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的 系 統 服 務 突 然 中 斷 ， 銷 售 監

管 局 的 網 站 會 發 出 公 告 和 適 當 提 示 ， 讓 賣 方 、 用 戶 和 公 眾 知

悉 。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， 銷 售 資 訊 網 和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也 會 發 出 公

告 和 適 當 提 示 。

如 有 查 詢 ， 請 以 下 列 方 式 與 我 們 聯 絡 ：

電 話 ： 2817 3313 

電 郵 ： enquiry_srpa@hd.gov.hk 

傳 真 ： 2219 2220 

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
2015  年 7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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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引第 G06/15 號附件 A  

 

使用「遞交網站」遞交文件的系統要求  

 

賣方須確保用以進入銷售資訊網「遞交網站」的電腦，其系統配

置不低於下述標準。  

 

(a)  建議的可用磁碟空間應有 500MB 或以上。如須儲存相關檔

案，則應預留更多儲存空間。  

 

(b)  建議採用每秒 100 兆比特（即 100Mbps）或以上傳輸速度的寬

頻上網，以便更快速地上載和下載檔案。  

 

(c)  必須啟動瀏覽器的 JavaScript ,  cookies 和 TLS（ 1.2 或以上版

本）功能。  

 

(d)  部分平台須使用香港增補字符集，以顯示特殊的香港中文字

符。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：  

http://www.gov.hk/en/about/helpdesk/softwarerequirement/hkscs.htm  

 

(e)  須採用操作系統和網絡瀏覽器。建議採用以下操作系統及瀏覽

器：  

 

  微軟視窗 macOS Linux iOS Android 

微軟 Edge ✓ - - - - 

Safari - ✓ - ✓ - 

Mozilla Firefox  ✓ ✓ ✓ ✓ ✓ 

Google Chrome  ✓ ✓ ✓ ✓ ✓ 

 

 

請注意：  賣方應不時為其用作進入銷售資訊網「遞交網站」的電

腦的操作系統和瀏覽器更新軟件，並安裝軟件修補程

式。  

 

 

 

 

2026 年 3 月 

 

http://www.gov.hk/en/about/helpdesk/softwarerequirement/hkscs.htm


 

指 引 第 G06/15 號 附 件 B1 

 

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資 訊 網 （ 下 稱 「 銷 售 資 訊 網 」 ）  

根 據 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》  

（ 香 港 法 例 第 621 章 ） （ 下 稱 「 該 條 例 」 ）  

遞 交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電 子 版 本 的 網 上 帳 戶  

開 戶 申 請 表  

 
1重 要 通 知：如 發 展 項 目 分 為 兩 期 或 多 於 兩 期，其 擁 有 人

（ 註 ）
須 就 該

發 展 項 目 的 每 一 期 數 分 別 遞 交 個 別 申 請 ， 以 開 設 獨 立 帳 戶 。 申 請 表

正 本 經 妥 為 簽 署 後 ， 須 在 緊 接 有 關 的 發 展 項 目（ 或 有 關 的 發 展 項 目

某 一 期 ） 首 份 售 樓 說 明 書 以 電 子 方 式 送 交 「 遞 交 網 站 」 (以 便 根 據

該 條 例 將 售 樓 說 明 書 上 載 至 銷 售 資 訊 網 )之 前 最 少 5 個 工 作 天 （ 即

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， 但 公 眾 假 期 、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［ 香 港 法 例 第

1 章 ］第 71(2)條 所 定 義 的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日、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［  香

港 法 例 第 1 章 ］ 第 71(2)條 和 《 司 法 程 序 （ 烈 風 警 告 期 間 聆 訊 延 期 ）

條 例 》 ［ 香 港 法 例 第 62 章 ］ 第 2 條 所 定 義 的 烈 風 警 告 日 ， 以 及 收

件 當 日 除 外 ）， 送 達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監 管 局 。 有 關 條 款 及 細 則 載

於 本 申 請 表 末 尾 ， 請 仔 細 閱 覽 。  

 

第 I 部 分  申 請 人 資 料  

申 請 人 名 稱  

 

 

 

 

 

 

請 在 適 當 的 方 格 內 填 上 剔 號 ：  

□  本 人 謹 此 聲 明，本 人 為 本 申 請 表 第 I I 部 分 所 示 的 發 展 項 目（ 或 發 展

項 目 期 數 ） 住 宅 物 業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登 記 的 擁 有 人 。  

□  本 人 謹 此 聲 明 ， 本 人 受 擁 有 人 委 託 ， 代 表 擁 有 人 並 代 其 進 行 一 切 有
#

關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事 務 。 現 隨 本 申 請 表 夾 附 有 關 的 授 權 信 件 。  

聯 絡 人   

電 話 號 碼   

電 郵 地 址   

傳 真 號 碼   

#  申 請 人 如 非 擁 有 人 ， 如 亦 沒 有 隨 本 申 請 表 夾 附 授 權 信 件 ， 以 上 所 示 的 發

展 項 目 （ 或 發 展 項 目 期 數 ） 的 所 有 文 件 的 電 子 版 本 ， 即 使 已 上 載 至 銷 售

資 訊 網 ， 公 眾 亦 不 能 在 該 網 上 閱 覽 ， 直 至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監 管 局 收 到

有 關 的 授 權 信 件 ， 或 收 到 按 照 該 條 例 第 25(4) (a)條 所 須 提 供 的 售 樓 說 明

書 印 本 為 止 。  



 
 

第 II 部 分  發 展 項 目 基 本 資 料  

發 展 項 目 名 稱 （ 中 文 ）

 （ 英 文 ）  

   

 
2期 數

（ 註 ）  （ 中 文 ）  

（ 如 適 用 者 ）  （ 英 文 ）  

 

 
2該 期 名 稱

（ 註 ）  （ 中 文 ）  

（ 如 適 用 者 ）  （ 英 文 ）  

 

 
3門 牌 號 數

（ 註 ）
及 街 道 名 稱

（ 註 4 ）

 

 

5地 段 編 號
（ 註 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擁 有 人 按 該 條 例 第 2 部 而 就

該 發 展 項 目 指 定 的 網 站 地 址  

 

 

III # #第 部 分  用 戶 詳 細 資 料  

 網 上 帳 戶 1 網 上 帳 戶 2 

用 戶 全 名    

電 話 號 碼    

電 郵 地 址 *   

 網 上 帳 戶 3 網 上 帳 戶 4 

用 戶 全 名    

電 話 號 碼    

電 郵 地 址 *   

 網 上 帳 戶 5 網 上 帳 戶 6 

用 戶 全 名    

電 話 號 碼    

電 郵 地 址 *   

 網 上 帳 戶 7  網 上 帳 戶 8  

用 戶 全 名    

電 話 號 碼    

電 郵 地 址 *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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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網 上 帳 戶 9  網 上 帳 戶 10  

用 戶 全 名    

電 話 號 碼    

電 郵 地 址 *   
 

# #  每 個 發 展 項 目 （ 或 發 展 項 目 每 一 期 ） 可 開 設 的 帳 戶 以 10 個 為 限 。  

*  由 收 到 已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當 日 起 計 ， 登 入 名 稱 和 密 碼 將 於 5 個 工 作 天 內 ，

按 上 述 電 郵 地 址 發 送 予 用 戶 。  

 

 

 
授 權 簽 署 ：  
（ 及 公 司 印 鑑 ） 

  
簽 署 人 職 銜：

 

 
簽 署 人 全 名 ：  

 

  
日 期 ：  

 

 

 

請 將 申 請 表 交 回 ：  香 港 柴 灣 利 眾 街 24 號  

 東 貿 廣 場 31 樓 E 室  

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監 管 局  

 

 

備 註 ：  
 

註 1：  請 參 閱 該 條 例 第 7 條 ， 以 及 該 條 例 附 表 1 第 2(2) (a)條 。  

註 2：  請 參 閱 該 條 例 第 3(3)條 。  

註 3：  請 參 閱 該 條 例 附 表 1 第 1(2) (b)條 。  

註 4：  請 參 閱 該 條 例 附 表 1 第 1(2) (a)條 。  

註 5：  請 參 閱 該 條 例 附 表 1 第 15(2)(a )條 。  

 

 

 

 

 

(2015 年 7 月 版 本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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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款 及 細 則  

 

1 .  擁 有 人 須 確 保 所 有 用 戶 均 完 全 同 意 並 明 白 下 列 條 款 及 細 則 。  

2 .  擁 有 人 現 確 認，供 接 達 並 使 用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登 入 名 稱 及 密 碼 屬

機 密 資 料，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不 得 向 有 關 用 戶 以 外 的 任 何 人

（ 等 ） 披 露 。 擁 有 人 必 須 把 所 有 用 戶 的 登 入 名 稱 及 密 碼 保 密 。

無 論 在 任 何 時 間 及 情 況 下 ， 擁 有 人 均 不 得 授 權 該 （ 等 ） 用 戶 以

外 的 任 何 人 （ 等 ） 使 用 有 關 的 登 入 名 稱 及 密 碼 ， 或 容 許 任 何 人

（ 等 ）濫 用 有 關 的 登 入 名 稱 或 密 碼 。 對 於 供 接 達 並 使 用 銷 售 資

訊 網 的 登 入 名 稱 及 密 碼 的 不 當 使 用 、 濫 用 或 遺 失 ， 一 手 住 宅 物

業 銷 售 監 管 局 （ 下 稱 「 銷 售 監 管 局 」 ） 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

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（ 下 稱「 特 區 政 府 」）概 不 承 擔 任 何 法 律 責 任 。

擁 有 人 現 承 諾，倘 知 悉 任 何 未 經 授 權 而 使 用 銷 售 資 訊 網 登 入 名

稱 及 密 碼 的 情 況 ， 須 立 即 通 知 銷 售 監 管 局 。 銷 售 監 管 局 有 權 關

閉 本 申 請 表 第 I I I 部 分 所 載 列 用 戶 的 任 何 網 上 帳 戶 ， 無 須 事 先

通 知 擁 有 人 。  

3 .  銷 售 監 管 局 有 權 自 行 酌 情 決 定 修 訂 、 更 改 、 暫 停 或 中 止 銷 售 資

訊 網 的 任 何 方 面 ， 無 論 其 全 部 或 局 部 亦 然 。  

4 .  擁 有 人 現 同 意 ， 擁 有 人 就 用 於 銷 售 資 訊 網 而 提 供 的 售 樓 說 明

書 、 價 單 及 成 交 紀 錄 冊 電 子 版 ， 均 可 於 銷 售 資 訊 網 上 披 露 ， 以

供 公 眾 免 費 閱 覽 並 下 載 ， 而 載 於 本 申 請 表 和 上 述 售 樓 說 明 書 、

價 單 及 成 交 紀 錄 冊 電 子 版 的 資 料 的 準 確 性 和 完 整 性，均 須 由 擁

有 人 負 全 責 。 有 關 方 面 會 盡 合 理 的 努 力 ， 以 擁 有 人 遞 交 至 銷 售

資 訊 網 的 方 式，在 銷 售 資 訊 網 上 展 示 或 顯 示 擁 有 人 所 提 供 的 售

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及 成 交 紀 錄 冊 電 子 版 ， 但 對 於 因 銷 售 資 訊 網 上

任 何 錯 誤 、 不 準 確 或 遺 漏 所 致 或 與 此 有 關 的 任 何 損 失 或 損 害 ，

銷 售 監 管 局 、 特 區 政 府 ， 以 及 其 相 關 官 員 、 僱 員 、 代 理 人 及 承

辦 商 概 不 承 擔 任 何 法 律 責 任。在 有 關 擁 有 人 於 銷 售 資 訊 網 上 所

提 供 並 披 露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及 成 交 紀 錄 冊 電 子 版 的 事 宜

上 ， 以 及 在 其 他 方 面 與 本 條 款 及 細 則 有 關 的 事 宜 上 ， 擁 有 人 須

就 一 切 行 動 、 費 用 、 開 支 、 申 索 、 要 求 、 損 害 及 開 支 （ 不 論 是

否 直 接 或 間 接 ， 並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律 師 、 代 理 人 及 專 家 證 人 的 費

用 及 墊 支 費 用 ）， 以 及 就 任 何 訴 訟 達 成 和 解 所 議 定 支 付 的 任 何

賠 償 金 和 費 用（ 而 該 項 和 解 是 由 擁 有 人 或 由 他 人 代 表 擁 有 人 首

先 以 書 面 提 出 或 批 准 者 ） ， 以 及 就 任 何 與 此 有 關 的 一 切 指 控 、

申 索 、 投 訴 或 調 查 （ 包 括 員 工 工 時 的 內 部 費 用 ） 所 引 致 不 論 性

質 為 何 的 法 律 責 任 ， 向 銷 售 監 管 局 及 特 區 政 府 作 出 彌 償 ， 並 使

其 全 面 而 有 效 地 持 續 得 到 彌 償 。 即 使 銷 售 資 訊 網 （ 不 論 何 故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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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 停 或 中 止 ， 本 條 所 訂 明 的 彌 償 規 定 得 繼 續 適 用 ， 且 仍 具 十 足

效 力 和 作 用 。  

5 .  銷 售 監 管 局 及 特 區 政 府 並 不 保 證 供 遞 交 有 關 資 料 至 銷 售 資 訊

網 的 聯 線 網 絡 有 否 提 供 服 務 或 可 靠 與 否 。 倘 有 關 資 料 在 通 訊 、

傳 送 、 檢 索 或 接 收 ， 或 執 行 指 令 上 因 任 何 原 故 而 出 現 任 何 延

遲 、 中 斷 及 故 障 的 情 況 ， 或 出 現 因 此 而 招 致 或 與 此 有 關 的 任 何

損 失 或 損 害 ， 銷 售 監 管 局 、 特 區 政 府 及 其 官 員 、 僱 員 、 代 理 人

或 承 辦 商 概 不 負 責 。  

6 .  擁 有 人 在 本 申 請 表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，以 及 用 戶 在 銷 售 資 訊 網

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均 會 作 下 列 用 途 ： (a)  處 理 本 表 格 內 的 申

請 及 相 關 事 宜 ； (b)  維 持 銷 售 資 訊 網 及 根 據 該 條 例 可 能 會 設 立

的 任 何 其 他 電 子 數 據 庫 ； (c)  方 便 銷 售 監 管 局 與 擁 有 人 之 間 的

通 訊 ； 以 及 (d)  與 實 施 該 條 例 有 關 的 事 宜 。 擁 有 人 有 責 任 遵 照

本 申 請 表 的 要 求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， 否 則 有 關 申 請 可 能 不 獲 批 准 。

有 關 的 個 人 資 料 可 披 露 予 ： (a) 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、 政 策 局 及 相 關

機 構 ， 以 達 致 上 述 目 的 ； 以 及 (b)  為 備 存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任 何 人

士 ， 以 及 根 據 該 條 例 而 可 能 會 設 立 的 任 何 其 他 電 子 數 據 庫 。 有

關 個 人 資 料 所 屬 的 個 別 人 士，有 權 要 求 查 閱 並 要 求 改 正 在 本 申

請 表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。如 欲 查 詢 根 據 本 申 請 所 收 集 的 個 人 資

料 ， 包 括 要 求 查 閱 資 料 及 改 正 資 料 ， 可 向 銷 售 監 管 局 轄 下 行 政

及 公 眾 教 育 組 總 行 政 主 任（ 亦 即 銷 售 監 管 局 的 資 料 及 公 開 資 料

統 籌 主 任 ） 提 出 。  

7 .  銷 售 監 管 局 有 權 修 改 、 增 補 、 刪 除 及 ／ 或 更 改 與 擁 有 人 使 用 銷

售 資 訊 網 有 關 的 條 款 及 細 則 。 倘 有 關 條 款 及 細 則 有 所 改 動 ， 擁

有 人 及 用 戶 均 會 獲 得 通 知，而 有 關 的 通 知 電 郵 將 發 送 到 本 申 請

表 第 I 部 分 和 第 III 部 分 所 載 列 的 電 郵 地 址 （ 或 擁 有 人 及 用 戶

其 後 在 銷 售 資 訊 網 更 新 的 任 何 電 郵 地 址 ）。 其 後 ， 倘 擁 有 人 或

用 戶 繼 續 查 閱 或 使 用 銷 售 資 訊 網，即 表 示 其 同 意 經 改 動 的 條 款

及 細 則 。 擁 有 人 現 確 認 ， 並 非 基 於 銷 售 監 管 局 或 特 區 政 府 所 作

的 任 何 保 證 、 陳 述 、 預 測 、 預 算 或 推 算 或 在 上 述 保 證 、 陳 述 、

預 測 、 預 算 或 推 算 誘 使 下 訂 立 本 條 款 及 細 則 。  

8 .  本 條 款 及 細 則 在 各 方 面 均 受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

的 法 律 規 管 ， 擁 有 人 亦 同 意 受 香 港 法 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管 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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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引 第 G06/15 號 附 件 B2  

 

 

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資 訊 網 （ 下 稱 「 銷 售 資 訊 網 」 ）  

根 據 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》  

（ 香 港 法 例 第 621 章 ） （ 下 稱 「 該 條 例 」 ）  

遞 交 售 樓 說 明 書 、 價 單 和 成 交 紀 錄 冊 電 子 版 本 的 網 上 帳 戶  

取 消 帳 戶 申 請 表  

 

 

第 I 部 分  申 請 人 資 料  

申 請 人 名 稱  

 

 

 

 

 

聯 絡 人   

電 話 號 碼   

電 郵 地 址   

傳 真 號 碼   

請 在 適 當 的 方 格 內 填 上 剔 號 ：  

□  本 人 謹 此 聲 明，本 人 為 本 申 請 表 第 II 部 分 所 示 的 發 展 項 目（ 或 發 展

項 目 期 數 ） 住 宅 物 業 的 擁 有 人 。  

□  本 人 謹 此 聲 明 ， 本 人 受 擁 有 人 委 託 ， 代 表 擁 有 人 並 代 其 進 行 一 切 有
#

關 銷 售 資 訊 網 的 事 務 。 現 隨 本 申 請 表 夾 附 有 關 的 授 權 信 件 。  

#  
申 請 人 如 非 擁 有 人 ， 如 亦 沒 有 隨 本 申 請 表 夾 附 授 權 信 件 ， 帳 戶 將 不 會 取

消 ， 直 至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監 管 局 收 到 有 關 的 授 權 信 件 為 止 。  

 

第 II 部 分  發 展 項 目 基 本 資 料  

發 展 項 目 名 稱   

 

 

 

期 數   

（ 如 適 用 者 ）   

 

該 期 名 稱   

（ 如 適 用 者 ）   

 

門 牌 號 數 及 街 道 名 稱
 

 

 



 

 

 

第 III 部 分  取 消 帳 戶 的 資 料  

 登 入 名 稱   登 入 名 稱  

網 上 帳 戶 1   網 上 帳 戶 2   

網 上 帳 戶 3   網 上 帳 戶 4   

網 上 帳 戶 5   網 上 帳 戶 6   

網 上 帳 戶 7   網 上 帳 戶 8   

網 上 帳 戶 9   網 上 帳 戶 10   

由 收 到 已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當 日 起 計，以 上 帳 戶 將 於 5 個 工 作 天（ 即 星 期 一 至 星

期 五 ， 但 公 眾 假 期 及 收 件 當 日 除 外 ） 內 取 消 。  

 

 

 

 

授 權 簽 署 ：  

（ 及 公 司 印 鑑 ） 

  

簽 署 人 職 銜：

 

 

簽 署 人 全 名 ：  

  

日 期 ：  

 

 

 

請 將 申 請 表 交 回 ：  香 港 柴 灣 利 眾 街 24 號  

 東 貿 廣 場 31 樓 E 室  

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監 管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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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引第 G06/15 號附件 C  

 

 

於「遞交網站」提交可攜式檔案格式檔案的步驟  

（以供上載至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）  

 

1 提交檔案（只限於可攜式檔案格式檔案）  

 

 為方便公眾利用「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」（下稱「銷

售資訊網」）查閱相關資訊，賣方現可透過「遞交網站」

提交發展項目或發展項目任何一期的電子售樓說明書、價

單和成交紀錄冊。惟有關檔案必須以可攜式檔案格式（下

稱「 PDF」）儲存，並符合本附件所訂明的規格和要求。  

 

 PDF 檔案的規格  

 

 賣方須確保擬提交的 PDF 檔案沒有病毒和可供列印，而且

並 未 以 密 碼 保 護 。 此 外 ， 每 個 檔 案 必 須 少 於 40 兆 字 節

（mega-bytes）。  

 

 賣方提交的所有檔案，必須以字母數字字元（即只限英文

字母和數字）設定檔案名稱。字母數字之間只限使用以下

三種特殊字元：連字符、底線和空格。檔案名稱的首個字

元和最後字元均不得為特殊字元，而檔案名稱的長度不得

超過 100 個字元。所有上載至銷售資訊網的檔案，均會由

系 統 重 新 編 訂 檔 案 名 稱 ， 然 後 才 在 網 站 展 示 以 供 公 眾 查

閱。  

 

 售樓說明書檔案的要求  
 

 賣方須提交完整的中文及英文售樓說明書。任何勘誤表會

視為售樓說明書的一部分，須納入同一 PDF 檔案內或分成

多個 PDF 檔案提交。任何單一檔案不得多於 40 兆字節。倘

檔案多於 40 兆字節，賣方須把檔案分割成多個檔案。一份

完整的售樓說明書最多可分成十個檔案。賣方若把售樓說

明書分成多個檔案提交，必須確保上載的檔案按適當的次

序排列，以方便公眾查閱。  

 

 倘擬提交檢視記錄，不論是否以附頁方式提供，都必須另

行製作一個獨立的 PDF 檔案，其檔案不得多於 40 兆字節。

不得將一份檢視記錄分成多個檔案提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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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單檔案的要求  
 

 所有價單（包括新價單和經修改價單），均須儲存於同一

PDF 檔案內，其檔案大小不得多於 40 兆字節。不得將一份

價單分成多個檔案提交。建議賣方同時提交中文及英文價

單。  

  

成交紀錄冊檔案的要求  
 

 所有成交紀錄冊須儲存於同一 PDF 檔案內，其檔案不得多

於 40 兆字節。不得將一份成交紀錄冊分成多個檔案提交。

建議賣方同時提交中文及英文成交紀錄冊。  

 

銷售安排檔案的要求  
 

 所有銷售安排須儲存於同一 PDF 檔案內，其檔案不得多於

40 兆字節。不得將一份銷售安排分成多個檔案提交。我們

建議賣方同時提交中文及英文銷售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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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 提交售樓說明書  

 

賣方於銷售資訊網提交首份售樓說明書時，須按照下文第

1.1.1 段（適用於整份售樓說明書為同一檔案）或第 1.1.2 段

（適用於整份售樓說明書分成多個檔案）所載述的步驟。

其 後 ， 賣 方 每 次 於 銷 售 資 訊 網 提 交 經 檢 視 的 售 樓 說 明 書

時，須按照下文第 1.1.3 段（適用於整份售樓說明書為同一

檔案）或第 1.1.4 段（適用於整份售樓說明書分成多個檔

案）所載述的步驟。  

 

1.1.1  提交首份售樓說明書（同一檔案）的步驟  

 

1 .  點 擊 左 方 導 覽 面 板 的 「 提 交 檔 案 （ PDF 檔 案 ） 」

（ “Fi le Submission (PDF Fi le s )”）按鈕。  

 
 

2 .  核 對 「 發 展 項 目 資 料 」 （ “Development  

Information” ） ， 選 擇 「 售 樓 說 明 書 」 （ “Sales  

Brochure”），然後輸入圖像所示的四個英文正楷字母

及／或數字。  

 
 

3 .  點擊「繼續」（ “Continue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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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選擇「整份售樓說明書為同一檔案」（ “Single Fi le  for  

a  Complete Copy of  Sales  Brochure ”），並點擊「下一

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。  

 
 

5 .  點擊「售樓說明書」（ “Sales  Brochure”）欄目的「選

擇擬上載的檔案」  （ “Select  document  to  upload”）按

鈕，然後選擇擬上載的售樓說明書檔案。  

 
 

6 .  此時，畫面會彈出一個視窗以供選擇擬上載的檔案。

在適當目錄選擇檔案，然後按「開啟」。已選擇的檔

案會隨即上載至系統並同時檢查其檔案大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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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完成上載程序後（此時檔案仍未正式提交），系統會

顯示檔案資料（檔案名稱和大小）。  

 
 

8 .  如須上載檢視紀錄（ “Examinat ion Record”），請重複

步驟 5 至 7。  

 

9 .  視乎適用情況，輸入「售樓說明書的首次印製日期」

（ “Date  of  Firs t  Pr int ing of  the Sales  Brochure”），以

及「售樓說明書的檢視日期」（ “Date of  Examinat ion  

of  the Sales  Brochure”）。  

 

10.  點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，繼續提交程序。  

 

11.  小心檢查已上載的檔案和擬提交的資料。如欲查看已

上載的檔案，可按「預覽」（ “Preview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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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如發現上載了錯誤的檔案，以及／或有需要修改已輸

入的資料，可點擊「返回」（ “Back”）按鈕（在「確

認提交」（ “Confi rm to Submit”）按鈕旁），以返回上

一頁並作所需修改。如欲以新檔案取代錯誤檔案，可

按錯誤檔案旁邊的「刪除」（ “Delete”）按鈕，並重複

步驟 5 至 7，重新上載正確檔案。  
 

請注意：  切勿使用瀏覽器的「上一頁」按鈕，此舉可

能會遺失先前已上載／輸入的檔案／資料。  

 

13.  倘 已 上 載 的 檔 案 和 提 交 的 資 料 無 誤 ， 輸 入 「 密 碼 」

（ “Password”）以確認提交檔案。  

 

14.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，以上

載檔案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 

請注意：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按鈕後，售樓說明書和檢

視紀錄（如有）會自動上載至銷售資訊網，

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15.  完 成 提 交 檔 案 和 資 料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一 個 「 確 認 提

交」（ “Confirmat ion of  Submission ”）頁面，列出是次

提交程序的詳情。此外，系統亦會發送一封確認電郵

至 用 戶 在 系 統 登 記 的 電 郵 地 址 。 請 勿 回 覆 該 確 認 電

郵。  

 
 

16.  如須列印或儲存「確認提交」頁面，點擊「列印／儲

存」（ “Print /Save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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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 點擊「完成」（ “Finish”）按鈕，返回提交檔案頁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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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2  提交首份售樓說明書（多個檔案）的步驟  

 

1 .  點 擊 左 方 導 覽 面 板 的 「 提 交 檔 案 （ PDF 檔 案 ） 」

（ “Fi le  Submission (PDF Fi l es )”）按鈕。  

 
 

2 .  核 對 「 發 展 項 目 資 料 」 （ “Development  

Information” ） ， 選 擇 「 售 樓 說 明 書 」 （ “Sales  

Brochure”），然後輸入圖像所示的四個英文正楷字母

及／或數字。  

 
 

3 .  點擊「繼續」（ “Continue”）按鈕。  

 



 

9 

4.  選 擇 「 整 份 售 樓 說 明 書 分 為 多 個 檔 案 」 （ “Mult iple 

Fi les  for  a  Complete Copy of  Sales  Brochure”），並點

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。  

 
 

5 .  在 下 拉 式 選 單 中 選 擇 擬 上 載 的 「 售 樓 說 明 書 檔 案 數

目」（ “Number of  Fi les  for  Sales  Brochure”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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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點擊「第一部分」（ “Part  1”）欄目的「選擇擬上載的

檔案」（ “Select  document  to  upload”）按鈕，然後選擇

擬上載的售樓說明書第一部分檔案。若把售樓說明書

分成多個檔案提交，須確保上載的檔案是按適當的次

序排列，以方便公眾查閱。  

 
 

7 .  此時，畫面會彈出一個視窗以供選擇擬上載的檔案。

在適當目錄選擇檔案，然後按「開啟」。已選擇的檔

案會隨即上載至系統並同時檢查其檔案大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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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完成上載程序後（此時檔案仍未正式提交），系統會

顯示檔案資料（檔案名稱和大小）。  

 
 

9 .  重複步驟 6 至 8，以上載售樓說明書其他部分和檢視紀

錄（如有）（ “Examinat ion Record”）。  

 

10.  視乎適用情況，輸入「售樓說明書的首次印製日期」

（ “Date  of  Firs t  Pr int ing of  the Sales  Brochure”），以

及「售樓說明書的檢視日期」（ “Date of  Examinat ion 

of  the  Sales  Brochure”）。  

 

11.  點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，繼續提交程序。  

 

12.  小心檢查已上載的檔案和擬提交的資料。如欲查看已

上載的檔案，可按「預覽」（ “Preview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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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如發現上載了錯誤的檔案，以及／或有需要修改已輸

入的資料，可點擊「返回」（ “Back”）按鈕（在「確

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旁），以返回上

一頁並作所需修改。如欲以新檔案取代錯誤檔案，可

按錯誤檔案旁邊的「刪除」（ “Delete”）按鈕，並重複

步驟 6 至 8，重新上載正確檔案。  
 

請注意：  切勿使用瀏覽器的「上一頁」按鈕，此舉可

能會遺失先前已上載／輸入的檔案／資料。  

 

14.  倘 已 上 載 的 檔 案 和 提 交 的 資 料 無 誤 ， 輸 入 「 密 碼 」

（ “Password”）以確認提交檔案。  

 

15.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，以上

載檔案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 

請注意：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按鈕後，售樓說明書和檢

視紀錄（如有）會自動上載至銷售資訊網，

供公眾查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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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完 成 提 交 檔 案 和 資 料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一 個 「 確 認 提

交」（ “Confirmat ion of  Submission”）頁面，列出是次

提交程序的詳情。此外，系統亦會發送一封確認電郵

至 用 戶 在 系 統 登 記 的 電 郵 地 址 。 請 勿 回 覆 該 確 認 電

郵。  

 
 

17.  如須列印或儲存「確認提交」頁面，點擊「列印／儲

存」（ “Print /Save”）按鈕。  

 

18.  點擊「完成」（ “Finish”）按鈕，返回提交檔案頁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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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3  提交經檢視的售樓說明書修訂本（同一檔案）的步驟  

 

1 .  點 擊 左 方 導 覽 面 板 的 「 提 交 檔 案 （ PDF 檔 案 ） 」

（ “Fi le Submission (PDF Fi le s )”）按鈕。  

 
 

2 .  核 對 「 發 展 項 目 資 料 」 （ “Development  

Information” ） ， 選 擇 「 售 樓 說 明 書 」 （ “Sales  

Brochure”），然後輸入圖像所示的四個英文正楷字母

及／或數字。  

 
 

3 .  點擊「繼續」（ “Continue”）按鈕。  

 



 

15 

4.  選擇「整份售樓說明書為同一檔案」（ “Single Fi le  for  

a  Complete Copy of  Sales  Brochure”），並點擊「下一

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。  

 
 

5 .  點擊「售樓說明書」（ “Sales  Brochure”）欄目的「選

擇擬上載的檔案」（ “Select  document  to  upload ”）按

鈕，然後選擇擬上載的售樓說明書檔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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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此時，畫面會彈出一個視窗以供選擇擬上載的檔案。

在適當目錄選擇檔案，然後按「開啟」。已選擇的檔

案會隨即上載至系統並同時檢查其檔案大小。  

 
 

7 .  完成上載程序後（此時檔案仍未正式提交），系統會

顯示檔案資料（檔案名稱和大小）。  

 
 

8 .  重 複 步 驟 5 至 7 ， 以 上 載 檢 視 紀 錄 （ “Examinat ion  

Record”）。  

 

9 .  輸 入 「 售 樓 說 明 書 的 檢 視 日 期 」 （ “Date of  

Examinat ion of  the Sales  Brochure”）。  

 

10.  點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，繼續提交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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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小心檢查已上載的檔案和擬提交的資料。如欲查看已

上載的檔案，可按「預覽」（ “Preview”）按鈕。  

 
 

12.  如發現上載了錯誤的檔案，以及／或有需要修改已輸

入的資料，可點擊「返回」（ “Back”）按鈕（在「確

認提交」 (“Confirm to Submit”)按鈕旁），以返回上一

頁並作所需修改。如欲以新檔案取代錯誤檔案，可按

錯誤檔案旁邊的「刪除」（ “Delete”）按鈕，並重複步

驟 5 至 7，重新上載正確檔案。  
 

請注意：  切勿使用瀏覽器的「上一頁」按鈕，此舉可

能會遺失先前已上載／輸入的檔案／資料。  

 

13.  倘 已 上 載 的 檔 案 和 提 交 的 資 料 無 誤 ， 輸 入 「 密 碼 」

（ “Password”）以確認提交檔案。  

 

14.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，以上

載檔案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請注意：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按鈕後，售樓說明書和檢

視紀錄會自動上載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

閱。  

 



 

18 

15.  完 成 提 交 檔 案 和 資 料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一 個 「 確 認 提

交」（ “Confi rmat ion of  Submission”）頁面，列出是次

提交程序的詳情。此外，系統亦會發送一封確認電郵

至 用 戶 在 系 統 登 記 的 電 郵 地 址 。 請 勿 回 覆 該 確 認 電

郵。  

 

請注意：  在此之前上載的售樓說明書和檢視紀錄（如

有）會自銷售資訊網移除，公眾將不能查

閱。  

 

 
 

16.  如須列印或儲存「確認提交」頁面，點擊「列印／儲

存」（ “Print /Save”）按鈕。  

 

17.  點擊「完成」（ “Finish”）按鈕，返回提交檔案頁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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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4  提交經檢視的售樓說明書修訂本（多個檔案）的步驟  

 

1 .  點 擊 左 方 導 覽 面 板 的 「 提 交 檔 案 （ PDF 檔 案 ） 」

（ “Fi le  Submission (PDF Fi les )”）按鈕。  

 
 

2 .  核 對 「 發 展 項 目 資 料 」 （ “Development  

Information” ） ， 選 擇 「 售 樓 說 明 書 」 （ “Sales  

Brochure”），然後輸入圖像所示的四個英文正楷字母

及／或數字。  

 
 

3 .  點擊「繼續」（ “Continue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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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選 擇 「 整 份 售 樓 說 明 書 分 為 多 個 檔 案 」 （ “Mult iple 

Fi les  for  a  Complete Copy of  Sales  Brochure”），並點

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。  

 
 

5 .  在 下 拉 式 選 單 中 選 擇 擬 上 載 的 「 售 樓 說 明 書 檔 案 數

目」（ “Number of  Fi les  for  Sales  Brochure”）。  

 
 

6 .  點擊「第一部分」（ “Part  1”）欄目的「選擇擬上載的

檔案」（ “Select  document  to  upload ”）按鈕，並選擇擬

上載的售樓說明書第一部分的檔案。若把售樓說明書

分成多個檔案提交，須確保上載的檔案是按適當的次

序排列，以方便公眾查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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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此時，畫面會彈出一個視窗以供選擇擬上載的檔案。

在適當目錄選擇檔案，然後按「開啟」。已選擇的檔

案會隨即上載至系統並同時檢查其檔案大小。  

 
 

8 .  完成上載程序後（此時檔案仍未正式提交），系統會

顯示檔案資料（檔案名稱和大小）。  

 
 

9 .  重複步驟 6 至 8，以上載售樓說明書其他部分和檢視紀

錄（ “Examinat ion Record”）。  

 

10.  輸 入 「 售 樓 說 明 書 的 檢 視 日 期 」 （ “Date of  

Examinat ion of  the Sales  Brochure”）。  

 

11.  點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，繼續提交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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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小心檢查已上載的檔案和擬提交的資料。如欲查看已

上載的檔案，可按「預覽」（ “Preview”）按鈕。  

 
 

 

13.  如發現上載了錯誤的檔案，以及／或有需要修改已輸

入的資料，可點擊「返回」（ “Back”）按鈕（在「確

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旁），以返回上

一頁並作所需修改。如欲以新檔案取代錯誤檔案，可

按錯誤檔案旁邊的「刪除」（ “Delete”）按鈕，並重複

步驟 6 至 8，重新上載正確檔案。  

 

請注意：  切勿使用瀏覽器的「上一頁」按鈕，此舉可

能會遺失先前已上載／輸入的檔案／資料。  

 

14.  倘 已 上 載 的 檔 案 和 提 交 的 資 料 無 誤 ， 輸 入 「 密 碼 」

（ “Password”）以確認提交檔案。  

 

15.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，以上

載檔案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 

請注意：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按鈕後，售樓說明書和檢

視紀錄會自動上載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

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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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完 成 提 交 檔 案 和 資 料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一 個 「 確 認 提

交」（ “Confirmat ion of  Submission”）頁面，列出是次

提交程序的詳情。此外，系統亦會發送一封確認電郵

至 用 戶 在 系 統 登 記 的 電 郵 地 址 。 請 勿 回 覆 該 確 認 電

郵。  

 

請注意：  在此之前上載的售樓說明書和檢視紀錄（如

有）會自銷售資訊網移除，公眾將不能查

閱。  

 

 
 

17.  如須列印或儲存「確認提交」頁面，點擊「列印／儲

存」（ “Print /Save”）按鈕。  

 

18.  點擊「完成」（ “Finish”）按鈕，返回提交檔案頁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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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 提交價單  

 

1.2.1  提交新價單的步驟  

 

1 .  點 擊 左 方 導 覽 面 板 的 「 提 交 檔 案 （ PDF 檔 案 ） 」

（ “Fi le Submission (PDF Fi l es )”）按鈕。  

 
 

2 .  核 對 「 發 展 項 目 資 料 」 （ “Development  

Information”），選擇「價單」（ “Price Lis t”），然後

輸入圖像所示的四個英文正楷字母及／或數字。  

 
 

3 .  點擊「繼續」（ “Continue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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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選擇「新價單」（ “New Price Lis t”），並點擊「下一

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。  

 
 

5 .  輸入「價單序號」（ “Serial  Number of  Price Lis t”）及

其「印製日期」（ “Date of  Print ing”）。  

 
 

6 .  點 擊 「 選 擇 擬 上 載 的 檔 案 」 （ “Select  document  to  

upload”）按鈕，然後選擇擬上載的新價單檔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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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此時，畫面會彈出一個視窗以供選擇擬上載的檔案。

在適當目錄選擇檔案，然後按「開啟」。已選擇的檔

案會隨即上載至系統並同時檢查其檔案大小。  

 
 

8 .  完成上載程序後（此時檔案仍未正式提交），系統會

顯示檔案資料（檔案名稱和大小）。  

 
 

9 .  點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，繼續提交程序。  

 

10.  小心檢查已上載的檔案和擬提交的資料。如欲查看已

上載的檔案，可按「預覽」（ “Preview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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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如發現上載了錯誤的檔案，以及／或有需要修改已輸

入的資料，可點擊「返回」（ “Back”）按鈕（在「確

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旁），以返回上

一頁並作所需修改。如欲以新檔案取代錯誤檔案，可

按錯誤檔案旁邊的「刪除」（ “Delete”）按鈕，並重複

步驟 6 至 8，重新上載正確檔案。  
 

請注意：  切勿使用瀏覽器的「上一頁」按鈕，此舉可

能會遺失先前已上載／輸入的檔案／資料。  

 

12.  倘 已 上 載 的 檔 案 和 提 交 的 資 料 無 誤 ， 輸 入 「 密 碼 」

（ “Password”）以確認提交檔案。  

 

13.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，以上

載檔案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請注意：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按鈕後，新價單會自動上

載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14.  完 成 提 交 檔 案 和 資 料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一 個 「 確 認 提

交」（ “Confirmat ion  of  Submission”）頁面，列出是次

提交程序的詳情。此外，系統亦會發送一封確認電郵

至 用 戶 在 系 統 登 記 的 電 郵 地 址 。 請 勿 回 覆 該 確 認 電

郵。  

 

請注意：  銷售資訊網會保留賣方提交的所有價單（包

括新價單和經修改價單），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 
 

15.  如須列印或儲存「確認提交」頁面，點擊「列印／儲

存」（ “Print /Save”）按鈕。  

 

16.  點擊「完成」（ “Finish”）按鈕，返回提交檔案頁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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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2  提交現有價單修改事項的步驟  

 

1 .  點 擊 左 方 導 覽 面 板 的 「 提 交 檔 案 （ PDF 檔 案 ） 」

（ “Fi le Submission (PDF F i les )”）按鈕。  

 
 

2 .  核 對 「 發 展 項 目 資 料 」 （ “Development  

Information”），選擇「價單」（ “Price Lis t”），然後

輸入圖像所示的四個英文正楷字母及／或數字。  

 
 

3 .  點擊「繼續」（ “Continue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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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選 擇 「 現 有 價 單 修 改 事 項 」 （ “Revision to  Exis t ing 

Price Lis t”），並點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。  

 
 

5 .  選擇需要修改的價單。  

 
 

6 .  輸入「經修改價單序號」（ “Serial  Number of  Revised  

Price Lis t” ） 及 其 「 修 改 日 期 」 （ “Date of  

Revis ion”）。  

 

7 .  點 擊 「 選 擇 擬 上 載 的 檔 案 」 （ “Select  document  to  

upload”）按鈕，然後選擇擬上載的經修改價單檔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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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此時，畫面會彈出一個視窗以供選擇擬上載的檔案。

在適當目錄選擇檔案，然後按「開啟」。已選擇的檔

案會隨即上載至系統並同時檢查其檔案大小。  

 
 

9 .  完成上載程序後（此時檔案仍未正式提交），系統會

顯示檔案資料（檔案名稱和大小）。  

 
 

10.  點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，繼續提交程序。  

 

11.  小心檢查已上載的檔案和擬提交的資料。如欲查看已

上載的檔案，可按「預覽」（ “Preview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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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如發現上載了錯誤的檔案，以及／或有需要修改已輸

入的資料，可點擊「返回」（ “Back”）按鈕（在「確

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旁），以返回上

一頁並作所需修改。如欲以新檔案取代錯誤檔案，可

按錯誤檔案旁邊的「刪除」（ “Delete”）按鈕，並重複

步驟 7 至 9，重新上載正確檔案。  
 

請注意：  切勿使用瀏覽器的「上一頁」按鈕，此舉可

能會遺失先前已上載／輸入的檔案／資料。  

 

13.  倘 已 上 載 的 檔 案 和 提 交 的 資 料 無 誤 ， 輸 入 「 密 碼 」

（ “Password”）以確認提交檔案。  

 

14.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，以上

載檔案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 

請注意：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按鈕後，經修訂價單會自

動上載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15.  完 成 提 交 檔 案 和 資 料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一 個 「 確 認 提

交」（ “Confirmat ion of  Submission”）頁面，列出是次

提交程序的詳情。此外，系統亦會發送一封確認電郵

至 用 戶 在 系 統 登 記 的 電 郵 地 址 。 請 勿 回 覆 該 確 認 電

郵。  

 

請注意：  銷售資訊網會保留賣方提交的所有價單（包

括新價單和經修改價單），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 
 

16.  如須列印或儲存「確認提交」頁面，點擊「列印／儲

存」（ “Print /Save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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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 點擊「完成」（ “Finish”）按鈕，返回提交檔案頁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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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 提交成交紀錄冊  

 

1 .  點 擊 左 方 導 覽 面 板 的 「 提 交 檔 案 （ PDF 檔 案 ） 」

（ “Fi le Submission (PDF Fi les )”）按鈕。  

 
 

2 .  核 對 「 發 展 項 目 資 料 」 （ “Development  

Information” ） ， 選 擇 「 成 交 紀 錄 冊 」 （ “Register  of  

Transact ions”），然後輸入圖像所示的四個英文正楷字

母及／或數字。  

 
 

3 .  點擊「繼續」（ “Continue”）按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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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點 擊 「 選 擇 擬 上 載 的 檔 案 」 （ “Select  document  to  

upload”）按鈕，並選擇擬上載的成交紀錄冊檔案。  

 
 

5 .  此時，畫面會彈出一個視窗以供選擇擬上載的檔案。

在適當目錄選擇檔案，然後按「開啟」。已選擇的檔

案會隨即上載至系統並同時檢查其檔案大小。  

 
 

6 .  完成上載程序後（此時檔案仍未正式提交），系統會

顯 示 檔 案 資 料 （ 檔 案 名 稱 和 大 小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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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輸入擬上載的成交紀錄冊的「更新日期」（ “Date of  

Update”）和「更新時間」（ “Time of  Update”），並選

擇「上午／下午」（ “am/pm”）。  

 

8 .  就擬上載的成交紀錄冊選擇適當選項 (a)  為首份紀錄冊
（ i s  the f irs t  regis ter）； (b)  涉及加入新記項（ involves  

addi t ion(s)  of  new  entry (entr ies )）； (c)  涉及修改現有
記 項 （ involves  revis ion(s)  to  exis t ing entry 

(entr ies) ） ； 或 (d)  涉 及 加 入 新 記 項 和 修 改 現 有 記 項
（ involves  addi t ion(s)  of  new entry (ent r ies)  and  

revis ion(s)  to  exis t ing entry (entr ies)）。  

 

請注意：  新記項是指新的交易。如成交紀錄冊已經登

記有關物業的臨時買賣合約資料，而現時賣

方只是就同一物業記入買賣合約資料，則所

記入的買賣合約資料會視作新記項而非修改

事項。修改現有記項是指，修改先前已於成

交紀錄冊登記的成交資料。  

 

9 .  點擊「下一步」（ “Next”）按鈕，繼續提交程序。  

 

10.  小心檢查已上載的檔案和擬提交的資料。如欲查看已

上載的檔案，可按「預覽」（ “Preview”）按鈕。  

 
 

11.  如發現上載了錯誤的檔案，以及／或有需要修改已輸

入的資料，可點擊「返回」（ “Back”）按鈕（在「確

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旁），以返回上

一頁並作所需修改。如欲以新檔案取代錯誤檔案，可

按錯誤檔案旁邊的「刪除」 (“Delete”)按鈕，並重複步

驟 4 至 6，重新上載正確檔案。  
 

請注意：  切勿使用瀏覽器的「上一頁」按鈕，此舉可

能會遺失先前已上載／輸入的檔案／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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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倘 已 上 載 的 檔 案 和 提 交 的 資 料 無 誤 ， 輸 入 「 密 碼 」

（ “Password”）以確認提交檔案。  

 

13.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（ “Confirm to Submit”）按鈕，以上

載檔案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 

請注意：  點擊「確認提交」按鈕後，成交紀錄冊會自

動上載至銷售資訊網，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14.  完 成 提 交 檔 案 和 資 料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一 個 「 確 認 提

交」（ “Confirmat ion of  Submission”）頁面，列出是次

提交程序的詳情。此外，系統亦會發送一封確認電郵

至 用 戶 在 系 統 登 記 的 電 郵 地 址 。 請 勿 回 覆 該 確 認 電

郵。  

 

請注意：  在此之前上載的成交紀錄冊（如有）會自銷

售資訊網移除，公眾將不能查閱。  

 

 
 

15.  如須列印或儲存「確認提交」頁面，點擊「列印／儲

存」（ “Print /Save”）按鈕。  

 

16.  點擊「完成」（ “Finish”）按鈕，返回提交檔案頁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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